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「新移民親子共學班」招生簡章
一、目的：為協助新移民家庭在教養上面臨文化差異，語言文字溝通的難處與衝突，期使新移民入境後更能認識本地文化背景，特開辦新移民親子共學班。希透過共學及多樣化親子活動以增進其學習成長的機會，建立學習型家庭。
二、課程內容：三字經、弟子規等中國文化教材及音樂陶笛或其他課程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

四、報名資格：配偶設籍臺北市之新移民家庭（含1共學家人+1~4年級學童）。

五、上課時間及時數：99年9月20日~99年12月24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每週一、三、五下午1：30~4：30共計126小時，42堂課
六、地點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（吉林路110號5樓）503教室、403教室

七、費用：學費（含教材費）免收；為期學員全程參與，所有報名者每人需繳交課程保證金500元整，上課全程內請假未超過5次者（含第5次），保證金無息退還，逾5次（第6次起算），其保證金繳交市庫。

八、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連同檢附證件影本，傳真至：02-2541-8752報名。
九、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額滿為止（原則招生15家庭）
十、活動聯絡人電話：(02)2541-9690分機30趙小姐或32鄭小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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